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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 葉大華委員、王美玉委員、

張菊芳委員提：原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及所轄單位知悉原

環境督察總隊前總隊長李健

育涉及性騷擾情事後之處置

過於消極被動，張前署長於

本院詢問時亦坦承疏失，爰

提案糾正。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於 112 年 10 月 18 日訂定「環境部環境

管理署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調查及懲處處理要點」。 
2.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另依 112 年 8 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性別平

等工作法等相關規定修訂「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工作場所性

騷擾防治及處理要點」。 
3.原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於 112 年 7 月 27 日將行為人

自講師資料庫移除，並將講座「經反映有疑似性騷擾行

為」列為得予以停聘情形。 
4.環境部修訂「環境部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及處理要點」

（包括訂定性騷擾事件被行為人及行為人有一方非該部員

工，環境部處置作為），並訂定標準作業流程。 
5.環境部因應性工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修正機關內部性騷擾相

關規定及以多元管道進行性騷擾防治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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